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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雄彝族自治州教育体育局文件
楚教通〔2022〕36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楚雄州教育体育局关于开展“兴楚名师”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教育体育局，州属各学校：

根据《中共楚雄州委办公室 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〈楚

雄州新时代人才强州“五项工程”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、《楚雄州

“兴楚名师”培养计划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楚办字〔2022〕14

号）精神，决定在全州开展“兴楚名师”2022 年推荐遴选工作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遴选范围

“兴楚名师”在州内中小学（含民办学校）优秀教师队伍中择

优选拔。已纳入“云南省教学名师”、“彝乡教学名师”和“楚雄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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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楚人才”培养人选的，不再列入遴选培养范围。

二、遴选名额

拟在全州中小学（含民办学校）遴选 10 名“兴楚名师”。

三、遴选条件、程序

（一）遴选条件

“兴楚名师”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1．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，拥护

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政治立场坚定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。有强

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教育教学经验丰富，勇于创新，乐于奉献，

师德高尚，成绩突出，身体健康。

2．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10年以上（其中在楚雄州从事教育教

学工作时间不少于 5 年），坚持在教学一线任教；

3．年龄男 55 周岁以下、女 50 周岁以下，担任中级专业技

术职务满五年或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
“兴楚名师”除满足以上基本条件外，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．特级教师。

2．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、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

才或省、州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。

3．省级学科带头人和省、州级骨干教师。

4．省、州中小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。

5．教育教学成绩特别突出。

（二）遴选程序

1．申报推荐。申报对象填写《楚雄州“兴楚名师”申报表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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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，通过所在单位向州、县市教育体育部门申

报。各县市的申报人选由县市教育体育部门审核把关，并征求纪

检监察部门意见后择优向州教育体育局推荐。

2．资格审查。州教育体育局根据选拔范围与条件组织开展

资格审查工作，确定符合条件的人选。

3．专家评审。州教育体育局组织成立“兴楚名师”评审委员

会，负责评审工作。评审委员会主要由学术威望高、造诣深的专

家学者和人才工作管理人员组成。

4．考察了解。州教育体育局组织对经评审产生的人选进行

考察了解，进一步核实情况，广泛征求意见建议，在本行业系统

内进行为期 5 个工作日公示。

5．报审认定。州教育体育局综合评审和考察，提出“兴楚名

师”初步人选，报州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，经州委常委会同

意，向社会进行公示，公示中未发现影响选拔问题的人选，纳入

“兴楚名师”培养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市教育体育局、州属各学校要统

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严格按《楚雄州“兴

楚名师”培养计划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等开展

好申报推荐工作，把好关口，宁缺毋滥。要强化政策解读，广泛

宣传动员，做好舆论引导，扩大知晓率和参与度，把“兴楚名师”

推荐遴选活动宣传到每一位教职工，让优秀教师积极参与申报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要求。各县市教育体育局、州属各学校要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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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好申报、推荐、资格审查、有关证明材料审核、考察了解和征

求纪检监察部门意见等工作，集体研究提出推荐人选，并对推荐

人选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方可向州教育体育局推荐。申报

对象年龄、工作年限计算计算到 2022 年 12月 31 日。

（三）把握时间进度。此次申报遴选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各

县市教育体育局、州属各学校要及时研究部署，抓紧组织实施，于

2022年11月15日前将推荐工作情况报告（加盖公章）、推荐人选先

进事迹材料（2000字内）、《2022年“兴楚名师”推荐人选汇总表》

（附件1）、《楚雄州“兴楚名师”申报表》（附件2）等纸质版一式

3份和电子版，一并报送至州教育体育局人事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卜德荣 3122846

电子邮箱：330454086@qq.com

附件：1．2022 年“兴楚名师”推荐人选汇总表

2．楚雄州“兴楚名师”申报表

2022 年 9 月 30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楚雄州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2年 9月 30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